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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设置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一）环境条件。场地应独立封闭，地面平整、硬化、无病媒生物孳生地，配备防鼠防虫设施。场地内环境卫生、设施规划与布局符合动物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控制要求。场地周围50米内不得有有害气体、烟尘、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建立符合海关网络安全要求的机房或机柜，并且建立满足海关对货物查验、远程监控等工作要求的无线网络。场地经营单位应提供具备网络通讯、取暖降温、休息卫生等条件的海关备勤、办公场所。场地内或其所在口岸设有检疫处理区，能够满足对死亡食用水生动物，换拆、废弃的包装、装载用水\冰、铺垫材料等应当实施检疫处理的对象进行检疫处理的要求；也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实施检疫处理。
（二）监控设施。摄像头监控范围应覆盖检查作业区、扣检场所、人员进出场地通道、场地出入口及检疫处理区等。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检查作业区应该安装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及场地内监管秩序的全方位监控需求，同时配置高清摄像头，监控相关检查作业情况。扣检场所应安装监控摄像头，满足对出入口、围墙、扣检池、处理区等的全方位监控需求。满足24小时监控需要，视频监控系统与海关联网，视频记录至少保留3个月。
[bookmark: _Hlk213780444]（三）管理制度。场地经营单位应建立相关制度，包括：日常管理制度、卫生防疫制度、异常死亡报告制度、进\出场等追溯管理制度、扣检场所管理制度、检疫处理制度等。其中，扣检场所管理制度至少需规定以下内容：扣检过程中死亡的食用水生动物应及时移出存放池，经海关同意后，方可进行无害化处理；每批食用水生动物扣检结束后，应对扣检场所内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清洗和消毒。用过的水经有效消毒处理后方可排放；扣检期间，应每日记录扣检情况，包括食用水生动物存活、死亡、处理情况等，有关记录应至少保存2年。
（四）工作机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统筹保障、动物疫情风险联防联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
二、检查作业区条件
（一）功能区。场地面积应与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数量、批次相适应。供排水、通风、供电、照明、安全防护、防虫防鼠设施齐全，满足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检查作业要求。
（二）防疫设施。具备必要的防疫消毒药械存放设施，配置必要的防疫消毒药剂及器械。具备死亡水生动物的暂存设施或设备。
（三）检查设施。配置必要的检查作业设施设备，如：铲车、操作台、采样场所、通风设备、木质包装拆卸工具等。采样场所应配备采样工作台、消毒池以及必要的临床检查和采样工器具，如：解剖工具、不锈钢盘、手套、照相机、充氧设备、消毒设施设备、冷藏冰箱、保温送样箱、冰袋等。
三、配套扣检场所设置要求
扣检场所周边卫生环境良好，与周围物理隔离，无污染源，具备供水、供电及检查作业条件。扣检场所内扣检池的数量、容量满足场地扣检需求，具备死亡水生动物暂存设施或设备。扣检池独立供排水、标识清楚，具有供氧、调温、调节盐度等水生动物生存条件，并具备防逃逸设施或设备。不同国家和不同品种的食用水生动物应分区域存放，不同报关批的食用水生动物应分池存放。扣检场所内用水、用冰应安全卫生。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对扣检的食用水生动物进行管理。
四、监管和检测能力
[bookmark: _Hlk213921330]（一）检查人员。主管海关应配备与进境量相适应的海关监管人员，具备动物现场检疫专家资质的人员应不少于3人，具备签证兽医官资质的人员应不少于1人。
（二）检测人员。动物检疫实验室配备至少2名动物检疫检测技术人员，安全卫生实验室配备至少3名安全卫生项目检测人员。
（三）检测能力。主管海关或直属海关技术机构具有开展进口食用水生动物食品安全及检疫项目检测的实验室，配备与承担检测业务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和检测人员，能够开展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安全风险监控和疫病监测的主要项目，检测项目包括：水生动物疫病、理化项目、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特殊情况下，需要送复核实验室复核或需要送其他技术机构检测的，检测周期应满足通关时长要求。

